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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考生異議書 

龍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暨進修部轉學考試 

考  生  異  議  書 

姓 名 
 
 

申 請 者 (簽名) 

原申訴主旨： 

 
 
 
 
 
 
 
 
 

異議理由及證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此  致 

龍華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壹、招生院系別及名額
	1. 依103年12月22日臺教技(四)字第1030182533號轉學考名額之流用規定，本校招生委員會得以進行各學系實際錄取名額必要之流用。
	2. 為提昇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力，本校日間部訂有三級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詳網址https://www.lhu.edu.tw/f/gd/gd.htm。
	3. 上課地點：龍華科技大學 (333326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300號)。
	4.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5. 上課時間：日間部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原則；進修部以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為原則，部分班級為兩日班，若欲確認進修部上課時間，可洽詢進修部：(02) 8200-0767 (洽公時間：15:00~20:30)。
	貳、招生院系繳交資料及成績採計項目規定
	參、報考資格
	肆、 特種身分考生報考優待辦法
	一、退伍軍人外加名額優待標準表：
	依教育部107年11月13日臺教高(四)字第1070189106B號令修正「退伍軍人 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附錄一) 規定辦理。
	(一) 退伍軍人原始總分達一般生最低錄取標準者，以招生名額內錄取；退伍軍人優待     加分後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以外加名額錄取。
	(二) 退伍軍人曾經享有加分優待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均不得再享受本辦法之     優待。退伍軍人加分，其優待標準如下：
	伍、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
	自112年12月15日 (五) 上午9時至113年1月3日 (三) 下午5時止。
	二、 報名方式：     一律網路報名(網址：https://www.lhu.edu.tw)。考生務必於113年1月3日 (三)前 (郵戳為憑) 將「報名表」、「郵政匯票」、「繳驗證件」及「書面審查資料」等資料，掛號寄至龍華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收或親交本校招生處。(繳交報名資料之考生，一律使用簡章「附件十：報名專用信封」填妥黏貼於自備之信封套外郵寄)
	捌、成績計算與成績單寄發
	一、書面審查資料缺繳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二、退伍軍人錄取方式：
	(一) 各學系退伍軍人轉學生招生名額以本年度各系級轉學生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     計算，並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二) 退伍軍人原始總分已達一般生最低錄取標準者，以招生名額內錄取；若未於招生     名額內錄取時，則以優待加分後總成績高低排序，以外加名額錄取。
	三、錄取通知單及註冊須知於放榜日寄發。
	四、考生如未收到錄取通知單及註冊須知，可上本校網站查詢成績(網址：www.lhu.edu.tw)      進入招生資訊。
	五、考生若未收到錄取通知單及註冊須知，可親持身分證明文件至本校招生處(法民大     樓5樓)申請補發。
	玖、成績複查
	一、 複查書面審查成績：於113年1月11日(四)下午3時止。
	二、 將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二傳真至(02) 8209-5709龍華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三、 申請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並不得要求重閱。
	拾、錄取方式
	一、考生以報考一個學院為限，並請選填部別（日間部或進修部）及學院內系別之順序，報考      規則如下：
	(一) 報考工程學院之考生，請針對該學院之部系別填註優先順序 (1~9)，最多可選擇      9組志願，報考管理學院之考生，請針對該學院之部系別填註優先順序(1~9)，最      多可選擇9組志願；報考人設學院之考生針對該學院之部系別填註優先順序      (1~4)，最多可選擇4組志願 (日間部應用外語系、日間部觀光休閒系、進修部應      用外語系、進修部觀光休閒系；日間部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日間部文化創      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進修部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進修部文化創意與...
	(二) 請考生審慎選填部別、學院及系別，於分發作業時，皆不受理更改。
	二、招生委員會依考生之書面審查成績，訂定最低錄取標準及錄取名單，規則如下：工程     學院、管理學院及人設學院：訂定學院之最低錄取標準，各院依考生成績由高至低排序，     並依照考生所填部別及系別之優先順序進行錄取分發作業，錄取至各部各系之招生名額為     正取生，餘列為各學院備取生。如正取生放棄，缺額由各學院備取生順序及其所填之部別     及系別之優先序，依序遞補。但正取生錄取不足額時，則不列備取生，得不足額錄取。 註：成績高之考生優先分發，分發時將先依照所填部別（日間部或進修部）順序，...
	三、書面審查資料缺繳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四、錄取生最後1名如有2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時，依招生簡章所訂同分比序參酌規定    決定錄取順序，如有二人以上錄取生之各項成績經比序仍同分，由招生委員會參酌學    生在校成績決定錄取人員，不得同分增額錄取。
	五、備取生遞補作業，按所填部別(日間部或進修部)及各院系別備取順序依序遞補，     依考生報名表登錄之聯絡電話，以打電話方式通知考生辦理報到。
	六、經錄取之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七、考生所繳交各項證件如發現與報名時所繳證件不符、偽造、假借、塗改、矇混等     情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不退報名費)；註冊入學後發覺者，立即開除其學籍，     不退還已繳之註冊費用，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始發覺者，     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報請教育部公告取消畢業資格。
	拾壹、錄取公告
	於放榜日上網公告 (網址：www.lhu.edu.tw) 進入招生資訊，並於當日寄發錄取通知單及註冊須知。
	拾貳、報到註冊
	一、正取生報到註冊日期為113年1月18日(四)上午9時至16時止。
	二、正取生應依錄取通知單規定攜帶繳費收據及修業轉學證明書或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     正本，辦理正取生報到註冊(如報到註冊時來不及繳交，須於開學後一週內補交，否     則取消錄取資格)，如因特殊理由無法親自辦理時，應填具報到及註冊委託書附件六簽名      後，將本人身分證正本交予委託人，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書，委託人身分證正本及受委託      人身分證及報到所應攜帶之文件前來辦理，否則不予受理。正取生未依規定完成報到註冊      手續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三、正取生未依規定完成報到註冊者，取消錄取資格，依序由備取生遞補。
	四、備取生遞補報到註冊日期將於備取生報到日起至開學日止，個別以電話依備取順序通知報到註冊。
	五、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於正取生報到日前填具「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附件三」，傳真至本校招生處，傳真號碼：(02) 8209-5709。 六、轉學生得依本校科目學分扺免辦法及學則規定辦理學分扺免，詳如附錄四。
	拾參、考生申訴及異議
	一、申訴範園：凡考生(或考生家長)針對報名過程、成績複查、登記分發及其他有關     試務事項，認為行政措施有未盡事宜或執行疏失，致權益受損，得檢具證明文件     或敘明理由，向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申訴期限：自報名之日起至放榜後5日內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申訴方式
	第一階段：書面申訴         應填妥申訴書格式如附件四，載明考生姓名、報考院系別、准考證號碼、通訊地     址、聯絡電話、申訴事由、期望建議，可當面投遞或投郵為之。前開申訴，應向招生     委員會提出，舉凡匿名、攻訐、誣陷之申訴事由，概不受理。
	第二階段：
	申訴人不服前一階段之處理結果，應於3日內填妥考生異議書格式如附件五，向     招生委員會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提出異議。
	附錄一、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
	附錄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附錄三、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附錄四、龍華科技大學科目學分抵免辦法
	附件一、退伍軍人身分考試優待切結書
	附件二、成績複 查申請表
	附件四、考生申訴書
	附件五、考生異議書
	附件六、報到及註冊委託書
	附件七、國外學歷切結書
	附件八、網路報名造字申請表
	附件九、證明文件黏貼單
	附件十、報名專用信封
	地址：
	姓名：
	電話：
	報考學院：( 工程學院 ( 管理學院 ( 人設學院
	報考年級：( 二年級   ( 三年級



